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通过
电话方式召开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 12 名，亲自出席 12 名。官学清董事会秘书参加
会议。监事会成员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规定。 会议由陈四清董事长主持召开。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张文

武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2 票，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
决定聘任张文武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 张文武先生的任职经
董事会审议批准后，须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张文武先生的简历请
见附件。

截至本公告日， 张文武先生在过去三年内并无在任何上市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其与本行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概无利益关系，亦无持有

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XV 部所指本行任何股份权益。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特此公告。
附件：张文武先生简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附件

张文武先生简历
张文武，男，中国国籍，1973 年 3 月出生。
张文武先生 1995 年 7 月加入中国工商银行，2007 年 1 月任财务会计部副总经

理，2009 年 2 月任辽宁省分行副行长，2011 年 7 月任中国工商银行保险项目工作组
成员，2012 年 7 月任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首席财务官，2015 年 11
月任中国工商银行监事会办公室主任，2016 年 8 月任中国工商银行财务会计部总
经理。

张文武先生获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专业技术职称为高级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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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 朱玉霞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AA44 2020 年 6 月 13 日 星期六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年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12 日
（二）股东年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总行
（三） 出席本次股东年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84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94,388,083,295 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56,406,257,089 股的 82.5990%。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9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9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4,388,083,29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49,071,966,74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5,316,116,5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599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9.884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2.7147

注：1.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
东。

2.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年会情况，本次股东年会的议案无需由本行
优先股股东审议表决。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年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
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年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陈四清董事长主持
会议。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 12 人，出席 12 人；
2.本行在任监事 6 人，出席 6 人；
3.本行董事会秘书官学清先生出席会议，本行执行董事候选人廖林先生列席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
结果 293,950,965,160 99.8515 107,198,099 0.0364 329,920,036 0.1121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
结果 293,950,931,260 99.8515 107,202,499 0.0364 329,949,536 0.1121

3.议案名称：关于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
结果 294,057,426,161 99.8877 709,398 0.0002 329,947,736 0.1121

4.议案名称：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
结果 294,213,393,089 99.9407 776,570 0.0003 173,913,636 0.0590

5.议案名称：关于 2020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
结果 294,213,517,161 99.9407 648,498 0.0002 173,917,636 0.0591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
结果 294,037,653,561 99.8810 176,485,398 0.0599 173,944,336 0.0591

7.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沈思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
结果 293,864,658,174 99.8222 52,262,982 0.0178 471,162,139 0.1600

8.议案名称：关于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和合格二级资本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
结果 294,194,193,738 99.9341 19,946,021 0.0068 173,943,536 0.0591

9.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
结果 274,332,633,109 93.1874 17,914,268,037 6.0853 2,141,182,149 0.7273

10.议案名称：关于发行不超过 900 亿元人民币合格二级资本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
结果 294,141,603,443 99.9163 19,636,547 0.0067 226,843,305 0.0770

11.议案名称：关于申请疫情防控专项捐赠授权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
结果 293,913,328,863 99.8387 247,908,927 0.0842 226,845,505 0.0771

1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廖林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
结果 291,950,705,925 99.1721 1,939,564,562 0.6588 497,812,808 0.1691

（二）涉及重大事项，A 股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 于 2019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
案

14,368,539,769 99.9947 727,847 0.0051 39,500 0.0002

6

关 于 聘 请
2020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14,366,550,241 99.9808 2,686,675 0.0187 70,200 0.0005

7

关于选举沈
思先生为中
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的议案

14,300,772,315 99.5230 2,928,798 0.0204 65,606,003 0.4566

12

关于选举廖
林先生为中
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
的议案

14,266,761,366 99.2864 36,936,547 0.2571 65,609,203 0.456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 8、9、10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
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会议选举沈思先生为本行独立董事，其新一届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开始计算；选举廖林先生为本行执行董事，其执行董事任职资格尚需报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银保监会）核准，其执行董事任职资格自中国银保监
会核准之日起生效。 关于沈思先生的简历请参见本行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19 年度股东年会会议资料》，关于廖林先
生的简历请参见本行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关于 2019 年度股东年会增加临时提案及变更会议召开地点的公告》。

会议同意本行 2020 年度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预算人民币 170 亿元。 其中，渠道发
展投资人民币 74 亿元， 主要用于网点布局优化、 网点装修改造及配套机具设备等
渠道建设项目投资；科技投资人民币 50 亿元，主要用于总、分行科技建设投资、自
助机具设备等科技机具投资； 基础运营投资人民币 46 亿元， 主要用于综合营业用
房、 现金库房、 档案库房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及日常公务用车更新等运输设备投
资，综合用房及公务用车投资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会议同意聘用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行 2020 年度国内
会计师事务所，聘用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本行 2020 年度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会议同意本行新增发行总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800 亿元的资本工具，其中在境
外市场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等值人民币 400 亿元的外币，用于补充本行其他一
级资本；在境内外市场发行合格二级资本工具 40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用于补
充本行二级资本。会议同意本行在境内市场新增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900 亿元的
合格二级资本工具，用于补充本行二级资本。

根据抗击疫情和扶贫等履行社会责任工作需要，会议同意本行在《股东大会对
董事会授权方案》和《董事会对行长授权方案》规定的对外捐赠授权额度基础上，
2020 年度追加人民币 6,229 万元临时额度用于抗疫资金捐赠。

会议审议通过本行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行将向截至 2020 年 6 月 29 日
（星期一）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派发现金股息， 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 2.628
元（含税）。 A 股股息预期将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支付，H 股股息预期将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二）支付。 有关向 A 股股东派发 2019 年度股息相关事宜，请
参见本行另行发布的 A 股 2019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年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峥律师和从群基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年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临时提案的提案人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年会的表决程序等相关
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年会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年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年

会之法律意见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0-022 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年会决议公告

本 公 司 董 事 会 及 全 体 董 事 保 证 本 公 告 内 容 不 存 在 任 何 虚 假 记 载 、 误 导
性 陈 述 或 者 重 大 遗 漏 ， 并 对 其 内 容 的 真 实 性 、 准 确 性 和 完 整 性 承 担 个 别 及
连 带 责 任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

公司的基本情况、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
问题，公司定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周五)下午参加“2020 年上海地区上市公司集
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网上集体接待日采用网络沟通方式，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

//rs.p5w.net 进入专区页面参与交流。 13：30—15：00，收看投资者保护相关视频；投
资者提问通道打开时间为 15:00，网上互动交流时间为 15:00-16:30。

届时公司董事会秘书及相关工作人员将出席本次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欢迎
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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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20 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发行
完毕，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五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20海通证券 CP005 期限 90天
短期融资券代码 072000151 簿记日期 2020年 6月 10日
起息日期 2020年 6月 12日 兑付日期 2020年 9月 10日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发行总额 50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100元 /张 票面利率 2.20%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刊登：
1、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

2、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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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延期后的召开时间：2020 年 6 月 29 日
一、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 年 6 月 22 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288 农业银行 2020/5/22

二、股东大会延期原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及 2020 年 5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刊载《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关于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原定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召开 2019 年
年度股东大会。 2020 年 6 月 12 日，本行董事会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
了《延期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该议案有效表决票 14 票，同意 14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由于会议筹备原因，本行董事会决定将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延期至 2020 年 6 月 29 日召开。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延期召开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延期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延期后的现场会议的日期、时间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 年 6 月 29 日 14 点 45 分
2.延期后的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 2020 年 6 月 29 日
至 2020 年 6 月 29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
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3.延期召开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原书面授权委托书和书面回复继续有
效。 其他相关事项参照本行 2020 年 5 月 8 日及 2020 年 5 月 30 日刊登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0-019 号、临 2020-022 号）。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方洲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69 号（邮编：10000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85108525
传真：010-85126571
电子邮箱：liufangzhou@abchina.com
（二）本次会议预计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01288 证券简称：农业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0-023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情况
1、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19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已获 2020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967,502,660 股为基数，拟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8,375,133.00 元。

2、自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967,502,66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5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
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
派 0.45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
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5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6 月 18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6 月 19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6 月 18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南中环街 529 号清控创新基地 A 座 1003
咨询联系人：祁倩
咨询电话：0351-5600968
传真电话：0351-5600964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2 日

证券代码：000968 证券简称：蓝焰控股 公告编号：2020-031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为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定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参加“山西辖区上市公司 2020 年度投资

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

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活动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7 日 15:00 至 17:00。

参加本次活动的公司人员有：总经理董文敏先生、董事会秘书杨军先生、总会计
师杨存忠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2 日

证券代码：000968 证券简称：蓝焰控股 公告编号：2020-032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山西辖区上市公司 2020 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16 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18 － 2020/6/19 2020/6/19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0年 5月 29日的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 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根据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590,793,578 股扣除公司
回购专户中的 5,070,208 股后的 585,723,37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 0.16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93,715,739.20 元（含税）。 不送红股，也
不进行转增股本。

（2）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参
与利润分配。

（3）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 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 - 每股现金红利）÷（1+ 流通股份变动比

例）
根据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按照扣除回购股份

后的股份数 585,723,370 股为基数进行分配。 由于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
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 =（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每股分红金额）÷本次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585,723,370×0.16）÷590,793,578≈0.1586 元 / 股

根据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送股和转
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0。

因此，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 =（前收盘价格 -0.1586）÷（1+0）= 前收盘价格
-0.1586 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18 － 2020/6/19 2020/6/1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公司股份回购专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除股份回购专户及公司自行发放红利的股东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

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吴志雄先生、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2］85 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
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6 元；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6 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账户中扣收
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
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其股息红
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
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144 元。 如相
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
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 A 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

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
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
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144 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
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
每股人民币 0.16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联系电话：0595-68288889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03636 证券简称：南威软件 公告编号：2020-073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被动减持前，控股股东德昌行（北京）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德昌行”） 持有公司股份 26,1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 北京德昌行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本公司 133,126,542 股股份，占本公司
总股本 25.44%，其中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06,956,542 股股份，占本公司
表决权总数的 20.44%；

被动减持的主要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收到 <
执行通知书 >、< 报告财产令 > 的公告》（临 2020-019）， 北京德昌行与华创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股票回购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
01 民初 195 号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申请执行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二 0 二
0 年三月七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于二 0 二 0 年四月二日立案，并责令北京
德昌行方履行相关义务。 2020 年 6 月 12 日，公司接北京德昌行通知，其通过交易系
统查询，其所持本公司 1,780,000 股股份已被强制卖出。 本次被动减持后，北京德昌
行持有公司的股份数为 24,3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5%；北京德昌行及其一
致行动人共计持有本公司 131,346,542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 25.10%，其中持有
本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05,176,542 股股份，占本公司表决权总数的 20.10%。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德昌行（北京）投资有
限公司 控股股东 26,100,000 4.99% 协议转让取得：26,1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德昌行（北京）投资有限公
司 26,100,000 4.99% 王玲玲控制的企业

王玲玲 21,682,846 4.14% 与王春芳为兄妹关系

赣州鑫域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59,173,696 11.31% 王玲玲控制的企业

王春芳 26,170,000 5.00% 与王玲玲为兄妹关系

合计 133,126,542 25.44% —

北京德昌行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 12 个月内未有减持股份的情况， 王春芳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已将所持公司股份 5%表决权全部委托给了张建实。
二、被动减持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
份来源

拟减持原
因

德昌行（北京）投
资有限公司 1,780,000 0.34%

竞价交易
减 持 ，

2020/5/25 ～
2020/6/12 ～ 价 格 区 间 ：

2.78-3.41
协议转让
取得

执行股权
质押协议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

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本次减持事项非控股股东北京德昌行的主观减持行为，属于被动减持。 控股股

东北京德昌行及公司均未提前收到相关减持计划的书面告知函件，公司未能按《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规定披露大股东的减持计划。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

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此次控股股东减持系因北京德昌行与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票回购合同纠

纷一案被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履行相关义务的被动减持， 本次被动减
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收到 < 执行通知书 >、< 报告财

产令 > 的公告》（临 2020-019）， 北京德昌行与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票回购合
同纠纷一案，本案涉及北京德昌行质押本公司股份 16,433,333 股，贵州省贵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 01 民初 195 号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申请执行人华创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二 0 二 0 年三月七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于二 0 二 0
年四月二日立案，并责令北京德昌行方履行相关义务。 未来不排除华创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继续处置北京德昌行所持公司股份的可能， 后续将根据进展严格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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